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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安老院經營者／主管：  

 

避免使用約束  

 
 

近日，香港醫務委員會就有關私家醫生於安老院不當簽署空白的

表格進行紀律研訊及作出裁決。本署特此提醒各安老院在使用約束前，

必須嚴格遵照《安老院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第十一章 11.7段
進行評估及填寫「使用約束的評估及同意書」（《實務守則》附件11.4）。  

 
根據《實務守則》（ 2020年 1月修訂版）第十一章 11.7段，安老院

應採取盡量避免使用約束的措施，只有在嘗試其他折衷辦法失效後或

在緊急的情況下，才可考慮使用約束。此外，安老院應維持最低限度

的約束，並盡量減少使用約束的時間，不應把約束視作慣常的做法，

更絕對不應以此作為懲罰、代替照顧住客或方便員工工作的方法，而

是最後的處理方法。  
 
如住客經評估後必須使用約束，安老院須遵照《實務守則》所列

的程序和詳細指引及特別留意以下規定：  
 
（一）  使用約束前，必須取得註冊醫生、住客及／或其監護人

／保證人／家人／親屬的書面同意，方可使用約束；並

須最少每 6個月 1次或因應住客的情況轉變，重新評估是

否有需要繼續使用約束、改變約束物品的種類及／或調

整使用約束的時段；  
 
（二）  必須經常留意住客是否安全及舒適，並使用最低的約束

程度和最少的約束時間；約束物品必須可在緊急情況下

迅速解除；  
 
（三）  使用約束時須顧及住客的個人尊嚴和私隱，並應採取適

當的預防措施，避免受約束的住客遭受侵犯；  
 
 

 



 
 
（四）  必須在使用約束期間最少每 2小時放鬆受約束的部位，讓

住客舒展和活動身體，同時觀察、檢查和記錄受約束住

客的血液循環、皮膚狀況、呼吸狀況及約束程度等情況；  
 
（五）  應制定使用約束的指引，以供員工參考及遵從，並為他

們安排適當的訓練；及  
 
（六）  應設立監察機制，由主管／護士／保健員負責監察院內

使用約束情況，確保有關員工按照正確程序使用約束。  
 

一如既往，本署安老院牌照事務處（牌照處）督察如發現院舍在

使用約束物品方面違規，定必嚴肅處理，以保障長者住客的福祉。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牌照處的督察聯絡。  

 
 
 

社會福利署署長  

 

（黃鎮標   已簽署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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